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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制度实施方案目的和意义 

2025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

方案》,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育儿补贴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公共政策，涉及
千家万户，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惠民举措。育儿补贴惠及广大婴幼儿家庭，

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家庭的生育养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发放育儿补贴，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也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措

施，有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全面落实好党中央

决策部署，我省制定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补贴

对象认定和标准、子女数量和孩次计算方法、申领条件及方式、审核程序和时

限、资金来源和发放等”内容，确保政策规范清晰、申报方式便捷、审核流程

简单，确保政策尽快落地实施。 

二、适用对象和标准 

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对户籍登记在吉林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

养的 3周岁以下婴幼儿，以及 3周岁以下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婴幼儿发放

育儿补贴，至其年满 3 周岁。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 3600 元。其中对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不满 3

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育儿补贴。 

三、申领条件 

申请育儿补贴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 1 名申领人。申领人应当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 

1.婴幼儿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父母离异的，由父母亲中具有
抚养权的一方申领育儿补贴。 

2.婴幼儿父母作为监护人缺失的，由其他监护人申领。 

四、申请方式和所需材料 

（一）线上申请。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吉事办”移动端（A

pp、小程序），搜索并登录“育儿补贴申领”，进行个人身份信息认证，点击

“我要申请补贴”，按申领页面内容填写婴幼儿基本信息（包括婴幼儿姓名、

证件类型及号码、出生日期、性别、户籍地址、孩次信息；如不是一孩还需填

写哥哥、姐姐的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申领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证件

类型及号码、手机号、现居住地址、与婴幼儿的关系；申领人为婴幼儿亲生父

母一方的，还需提供目前的婚姻状况）、收款账户类型及账户信息。 



（二）线下申请。不能线上申领的，申领人应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除需提供线上办理所需材料的原件外，还须提供

申领人身份证原件。儿童福利机构只能线下现场办理，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申请相关材料主要包括： 

（一）婴幼儿有关材料 

《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 

（二）申领人有关材料 

1.申领人为婴幼儿亲生父母的，需提供结婚证。 

如离异，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离婚调解书、生效的裁判文书等法定

有效材料），应体现婴幼儿抚养权有关信息；如丧偶，需提供申领人配偶有关

信息。 
2.申领人为婴幼儿养父母的，需提供《收养登记证》或民政部门认可的其

他合法收养证明材料。 

3.申领人为其他监护人的，主要包括顺位监护人、指定监护人和儿童福利

机构。分别需提供以下材料： 
（1）顺位监护人：婴幼儿父母死亡证明（医疗机构、公安机关或法院出

具）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认定材料（医疗机构精神疾病诊断证明或伤残鉴定报

告、法院出具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判决书）、顺位监护人与婴幼儿亲属关系佐证

材料。 

（2）指定监护人：婴幼儿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人民法院

出具的婴幼儿指定监护人的佐证材料。 

（3）儿童福利机构：机构法人证书、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材料、机构集体

户口簿首页和婴幼儿页（如婴幼儿户籍未在集体户口上的，需提供监护权佐证

材料）。同时，需携带加盖该机构公章的《育儿补贴申请表》。 

五、申请时限 

育儿补贴按年度申领，申领人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

弃当年的申请资格。 
（一）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申请应当在出生当年或

次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 

（二）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申领应当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其中，2022 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 1次，应当在 2025 年提
出；2023 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 2 次，分别在 2025 年和 2026 年提出；2024

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 3次，分别在 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提出。 

（三）婴幼儿在 2025 年 1 月 1 日以前死亡的，不能申领育儿补贴。 

（四）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 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

当年的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

延至次年；尚未完成户籍登记的，申领人向其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申领，申领时需提供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死亡证明相关材料、申领人户

口簿首页，以及可判定申领人与婴幼儿抚养关系的材料。 

六、审核时限和发放时间 

乡镇（街道）初审完成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县（市、区）审核完成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 

补贴资金以每季度为周期集中发放一批，原则上每季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

发放上个季度申请并经审核通过的申领人当年全部补贴资金。 



  

  


